
上市公司名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白银有色
股票代码：601212（A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 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和已经公告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其所持有的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份无偿划转给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已获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尚未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白银有色、上市公司、公司 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国资委、省国资委、信息披露义务
人、划出方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业公司、划入方 指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报告书 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格式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吴万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000739610982J

机构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号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吴万华 男 党委书记、主任 中国 兰州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省政府国资委于 2004 年正式组建成立，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根

据甘肃省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对全省省属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重组管理，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甘肃省国有经济结构和
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依法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 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关
系如下图所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股比
1 601212 白银有色 211,157,751 28.52%
2 000779 甘咨询 265,164,145 69.73%
3 600192 长城电工 171,272,753 38.77%
4 300534 陇神戎发 156,324,98 36.19%
5 600108 亚盛集团 478,493,165 24.58%
6 600543 莫高股份 108,236,117 33.71%
7 000791 甘肃电投 850,331,727 62.54%
8 600307 酒钢宏兴 3,431,600,950 54.79%
9 000552 靖远煤电 115,,120,558,0 50.34%
10 603999 读者传媒 343,234,686 59.59%
11 603169 兰石重装 680,439,704 64.71%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甘肃省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推进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和作用。 省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白
银有色 740,477,451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10%，占省政府国资委所持白银有色股
份的 35.07%，无偿划转给新业公司持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少所持股份的计划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少持有白

银有色股份的计划。 如果发生权益变动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省国资委持有白银有色 2,111,577,513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

的 28.52%，新业公司持有白银有色 391,342,544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5.29%。 股
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省国资委持有白银有色 1,371,100,062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
的 18.52%，新业公司持有白银有色 1,131,819,995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15.29%。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按照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白银有色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列示，本次权益变
动前后，白银有色前十大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划转前 划转后
持股数量（股） 股比% 持股数量（股） 股比%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30.39 2,250,000,000 30.39
省国资委 2,111,577,513 28.52 1,371,100,062 18.52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7,991,400 5.91 437,991,400 5.91

新业公司 391,342,544 5.29 1,131,819,995 15.2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4,895,303 5.06 374,895,303 5.06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39,369,624 3.23 239,369,624 3.23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95,671,272 2.64 195,671,272 2.6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8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42,600 1.00 74,042,600 1.00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

伙）
69,918,699 0.94 69,918,699 0.9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59,699,453 0.81 59,699,453 0.8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白银有色仍为没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相关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目标股份，均为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三、本次股份划转的审批情况
1、 2020 年 7 月 6 日，省国资委作出《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白银有色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甘国资发资本〔2020〕186 号），同意将省政府国
资委所持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10%股权（740,477,451 股）无偿划
转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2020 年 7 月 7 日，省国资委与新业公司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省国资委持有的白银有色的股份权利不存在质押、冻结

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五、本次划转的有关情况
（一）概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无偿划转。
2020 年 7 月 7 日，省国资委（划出方）与新业公司（划入方）签署了《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协议》， 在协议生效后将办理白银有色 740,477,451 股股份的过户相关手
续。

（二）《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划出方、划入方关系
划出方省国资委持有划入方新业公司 100%股权，划入方新业公司为甘肃省人

民政府确定的唯一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
2、划转标的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为划出方省国资委拟将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白银有色”）740,477,451 股（占比 10%）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新业公司。新
业公司同意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接收省国资委所持有的国有股权。

3、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划转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为无偿划转，新业公司无需向省国资委就本次划转支付对价。
5、被划转企业人员安置
本次股权划转致使被划转企业股权发生变化， 但被划转企业作为法人主体资

格依然存续，因此，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影响被划转企业现有人员劳动合同的效力和
履行，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分流安置事宜。

6、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主体或债务主体的变更， 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

由被划转企业享有或承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省国资委、新业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取得省国资委关于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后生效。
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 6 个月，省国资委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交易

白银有色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四、《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

知》（甘国资发资本〔2020〕186 号）；
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在地 甘肃省白银市

股票简称 白银有色 股票代码 60121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
路 16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有R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 公 司 实际
控制人

是□ 否R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R����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持股数量：2,111,577,513股
持股比例：28.5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 740,477,451股
变动比例: 减少 10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R（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责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R（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须取得批
准 是R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上市公司名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白银有色
股票代码：601212（A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 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其他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和已经公告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其所持有的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份无偿划转给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已获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白银有色、上市公司、公司 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省国资委、划出方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业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划入方 指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报告书 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格式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7190339464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号
法定代表人 王樯忠
注册资本 8454.6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 11月 10日
经营期限 2000年 11年 10日 至 2050年 11月 10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省政府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国有股权和国有企业改革
改制、破产重组及整体上市留存资产和国有股权的运营管理；持有并管理
国有资本不宜退出的承担公益性等特殊职能企业和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
理企业的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整合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理企业国有资产
存量，通过资本运作盘活闲置资产。 从事金属材料和建筑材料的批发和零
售。房屋租赁。（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
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王樯忠 男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兰州 无
齐 辉 男 董事、副董事长 中国 兰州 无
白凤宝 男 董事、党委委员 中国 兰州 无
王文广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白银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新业公司是省国资委依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为甘肃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

革试点企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划出方省国资委的关系如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白银有色 5.29%的股份之外，未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甘肃省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推进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和作用。 省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白
银有色 740,477,451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10%，占省政府国资委所持白银有色股
份的 35.07%，无偿划转给新业公司持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所持股份的计划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持有白

银有色股份的计划。 如果发生权益变动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省国资委持有白银有色 2,111,577,513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

的 28.52%，新业公司持有白银有色 391,342,544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5.29%。 股
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省国资委持有白银有色 1,371,100,062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
的 18.52%，新业公司持有白银有色 1,131,819,995 股，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15.29%。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按照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白银有色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列示， 本次权益变

动前后，白银有色前十大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划转前 划转后
持股数量（股） 股比% 持股数量（股） 股比%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30.39 2,250,000,000 30.39
省国资委 2,111,577,513 28.52 1,371,100,062 18.52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7,991,400 5.91 437,991,400 5.91

新业公司 391,342,544 5.29 1,131,819,995 15.2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4,895,303 5.06 374,895,303 5.06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39,369,624 3.23 239,369,624 3.23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95,671,272 2.64 195,671,272 2.6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8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42,600 1.00 74,042,600 1.00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

伙）
69,918,699 0.94 69,918,699 0.9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59,699,453 0.81 59,699,453 0.8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白银有色仍为没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相关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目标股份，均为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三、本次股份划转的审批情况
1、2020 年 6 月 10 日，新业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接收省国资委向其无偿划转

的白银有色 740,477,451 股股份。
2、2020 年 7 月 6 日，本次无偿划转获得省国资委的批准。
3、2020 年 7 月 7 日，省国资委与新业公司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业公司持有的白银有色 195,671,272 股质押，除此以

外不存在新业公司持有的白银有色剩余股份的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五、本次划转的有关情况
（一）概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无偿划转。
2020 年 7 月 7 日，省国资委（划出方）与新业公司（划入方）签署了《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协议》， 在协议生效后办理白银有色 740,477,451 股股份的过户相关手
续。

（二）《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划出方、划入方关系
划出方省国资委持有划入方新业公司 100%股权，新业公司作为甘肃省人民政

府确定的唯一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
2、划转标的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为划出方省国资委拟将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白银有色”）740,477,451 股（占比 10%）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新业公司。新
业公司同意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接收省国资委所持有的国有股权。

3、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划转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为无偿划转，新业公司无需向省国资委就本次划转支付对价。
5、被划转企业人员安置
本次股权划转致使被划转企业股权发生变化， 但被划转企业作为法人主体资

格依然存续， 因此，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影响被划转企业现有人员劳动合同的效力
和履行，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分流安置事宜。

6、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主体或债务主体的变更， 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

由被划转企业享有或承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省国资委、新业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取得省国资委关于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后生效。
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 6 个月，新业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交易

白银有色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在地 甘肃省白银市

股票简称 白银有色 股票代码 60121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
路 16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R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有R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 公 司 实际
控制人

是□ 否R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R�����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持股数量：391,342,544 股
持股比例：5.2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变动数量：增加 740,477,451股
变动比例: 增加 10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R（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责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R（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须取得批
准 是R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298,823,40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30,917,638.28 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他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7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7 元，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 号）、《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3 号）等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63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其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
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63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
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相
关规定自行判断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7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8519900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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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情况概述
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甘肃省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推进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甘肃省国资委”）
拟将其持有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 或“公司”）
740,477,45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业公司”）。

新业公司是甘肃省国资委依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的
唯一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 2020 年 7 月 7 日，根据新业公司发来的函，新
业公司已取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白银有色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甘国资发资本【2020】186 号），甘肃省国资委将其
所持的 740,477,451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新业公司持有。 同日，甘肃省国资委与新业公
司已经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新业公司持股比例由 5.29%增加至 15.29%；持股数
量由 391,342,544 增加至 1,131,819,995 股，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公司仍无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20000739610982J
负责人：吴万华
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于 2004 年正式组建成立，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

构，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对全省省属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
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等。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90339464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樯忠
注册资本：8454.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省政府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国有股权和国有企

业改革改制、破产重组及整体上市留存资产和国有股权的运营管理；持有并管理国
有资本不宜退出的承担公益性等特殊职能企业和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理企业的国
有股权和国有资产；整合省政府国资委委托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存量，通过资本运作
盘活闲置资产。 从事金属材料和建筑材料的批发和零售。 房屋租赁。（凡涉及行政

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三、《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划出方：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划入方：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二）被划转股权
甘肃省国资委拟向新业公司无偿划转其持有的白银有色 740,477,451 股股份，

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10%。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被划转企业人员安置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影响被划转企业现有人员劳动合同的效力和履行， 本次股

权划转不涉及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分流安置事宜。
（四）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主体或债务主体的变更， 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仍

由被划转企业享有或承担。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划转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

立，取得甘肃省国资委关于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后生效。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无偿划转前持有股份 无偿划转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2,111,577,513 28.52% 1,371,100,062 18.52%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391,342,544 5.29% 1,131,819,995 15.29%

五、本次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新业公司为甘肃省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实施前，公司

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新业公司为公司第四
大股东。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甘肃省
国资委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新业公司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和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工作尚未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

将持续关注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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